
林学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开放制度 

（试行） 

为满足新形势下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和新条件下两个校区办学

的实际，为提高实验室和仪器设备的利用率，为科研、教学和社会服

务，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农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在保证正常教学工作的

条件下，决定即日起对外开放。 

为规范开放，方便申请，就有关事项和制度介绍如下： 

一、实验室中心和实验项目简介 

东北林业大学林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隶属于东北林业大

学林学院，组建于 2004 年，于 2007 年被批准为“黑龙江省高等学校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并于 2008 年被批准为“林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中心拥有 40 万以上的设备台套数 34 台，主要包括激光共

聚焦扫描显微镜、原子吸收光谱仪、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等，所有设

备面向校内外开放共享。 

实验中心立足于东北林业大学办学定位，积极贯彻学校办学指导

思想，根据学校“十四五”发展的整体框架，以学校实验室建设发展规

划为基础，确定实验中心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在林学基础、森林土壤

与植物营养、森林资源监测与经营规划、森林培育、生态科学、森林

病虫害生物学等实验室基础上，突出发展和建设现代林业分析测试实

验室。形成特色鲜明，辐射范围广，示范作用强的国内一流实验教学

中心。 

目前，实验中心能开出环境监测、生态学、微生物、种苗学、地



理信息系统、土壤学、有害生物分子生物学、树木学、林火生态与管

理、林木育种学、森林经理学、森林昆虫学、林木遗传学等实验课程。

具体实验项目和仪器设备参照实验中心网页。 

二、实验中心开放面向 

1、对全校大学生开放 

包括课程论文、毕业论文等必修环节，也包括大学生兴趣爱好、

第二课堂活动、创新活动、大学生创业活动等。 

2、向全校老师开设的实验课开放 

凡是我校开设的实验课程，本中心提供开课条件。 

3、向科研工作开放 

包括教师和研究生科研工作所需要的场所、仪器设备等。 

4、对社会开放 

利用中心条件为企、事业单位进行检测、分析、研究和加工等服

务。向中学生、科技爱好者提供研究和学习条件。 

三、开放实验申请办法 

1、申请办法 

首先下载或索要申请表，按表格要求填写，向中心递交或邮寄申

请表格。 

2、批准程序 

实验中心接到申请后进行研究，一周内答复申请者批准与否。 

3、签定协议 

签定协议后即可进入实验室开展工作。 

四、开放时间 



实验室开放只能安排在不与正常实验教学活动冲突的时间进行。

开放实验即可以安排在工作日，也可以安排在节假日，每天 8:00 

~21:00。 

实验一般在批准一周后才能开展，所以应根据实验要求及早申请。

特殊情况可以提前安排，例如利用正在开展的实验条件或者急需的实

验。具体时间由中心根据实验要求和情况决定。 

五、开放实验管理 

1、进入开放实验室后，中心管理人员应首先交代中心纪律和规

章制度，申请者应遵守中心纪律和规章制度，服从中心的管理。 

2、中心将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收费，并按规定使用和管理经费。 

收费标准将根据实验成本计算。具体实验收费在签定合同前通知

申请者。经费来源由申请者解决。 

六、其他事项 

1、大学生原则上要有指导教师指导。研究生须有导师签字同意。 

2、本中心只能开出申请者的实验工作经历证明，不对申请者自

己所做实验数据和结果负责，能否获得相应学分或其他期待的待遇、

利益，由申请者自己向有关管理单位申请。 

3、中心人员负责分析、检测的结果，中心对数据结果负责。 

4、申请者在结束实验后一周内向中心提交实验报告。 

  



林学实验教学中心开放实验申请表 

（可以附页,每个实验项目单独申请） 

申请者姓名   年  龄   

单位（专业年

级） 
  

导师（学生申

请） 
  导师单位   

课程或实验题

目 
  

所 需 仪

器 及 规

格 

  

所 需 药

品 和 数

量 

  

其 他 要

求  

  

安 全 危

险预测 

  

参考资料或

教材 

  

所 需

时间 

  

 

 

实验时间安排要求 

（提供多种选择） 

  

实 验

性质 

课程论文、毕业论文、自由选题、第二课堂、创新活动、创业活动、选

修课、必修课、研究生论文、教师科研、其他 

指导教师

签字 

  经费提供者签字   



实验中心

意见 

  

                                            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